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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國民中小學發展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

一、新竹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發展新竹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（以下

簡稱各校）社團活動，特定訂本要點。 

二、各校發展社團活動以協助學生統整學習領域、充實生活經驗、適應個

別差異、促進身心平衡、開發多元潛能以及發展學校特色為實施目標

。 

三、本要點所稱社團活動，指學校規劃於課間（即彈性學習課程）或課後

所實施團體性、系統性之活動課程，由專業之師資指導，且需要定期

授課之活動。但大學社團、志工媽媽等義務協助帶領之課間、課後活

動不在此限。 

    各校重點發展團隊如體育、音樂或學藝團隊，另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四、各校發展社團活動之實施原則如下： 

  （一）各校得於課間或課後辦理社團活動。 

  （二）各校發展社團活動應視人力、設備、場所及學生興趣，擬訂實

施計畫或補充規定（內容須涵蓋各社團教學或訓練計畫、成果

發表、參加競賽、師資遴聘、收費標準、器材及教材選購、教

師鐘點費、經費收支、收退費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），並依下

列機制送審：。 

       1、於課間實施者：應納入學校課程計畫推展，送課程發展委員會

審查通過後實施。 

       2、於課後實施者：應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   （三）社團活動內容應兼顧才藝性、科技性、康樂性及體能性，與各

學習領域或科目教學密切配合。 

    （四）各校發展社團活動，以校內活動為主，校際活動為輔。 

    （五）各校應充分運用社會資源，結合民間力量，規劃具有學校或社

區特色之社團活動。 

五、各校教師對發展社團活動，均有指導及參與責任。社團活動之師資應

優先遴聘校內具有專長之教師擔任。 

    如需外聘師資，由學校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，依序聘任。但外聘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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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育(運動)類社團指導教師未具合格教師資格者，應依下列（三）之

規定聘任： 

  （一）具有專長之合格教師。 

  （二）未具有教師資格者，應具有相關專長素養，並持有下列學經歷

相關證明文件之一： 

         1、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以上程度者。 

         2、曾獲選為縣市（直轄市）級以上相關專長之代表隊一年以上

資歷者；或曾參加上述層級機構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、

展示、競賽者。 

         3、曾獲得國家級、縣市（直轄市）級，公開之能力檢定、檢核

或鑑別證書者。 

    （三）外聘之體育(運動)類社團指導教師未具合格教師資格者，由學

校就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依序聘任： 

         1、持有全國性體育團體核發之有效教練證。 

         2、具體育(運動)相關科系學經歷或相關能力檢定、競賽證明。 

    前項所稱學經歷，以經政府機關合法立案之學校、學術機構及政府機 

關所頒發之證書、證照或相關證明文件為限。 

未具備第二項學經歷，而有特殊專長者（如民間藝人足堪傳承技藝者

），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校務會議認定後，得聘任之，擔任助教 

者亦同。     

六、各校發展社團活動之實施方法如下： 

  （一）各校應依據本要點，擬訂補充規定或發展社團活動實施計畫，

並公告周知。 

  （二）鼓勵成立校際社團活動執行小組，策劃並辦理各項校際社團活

動。 

    （三）學期開始前，各校應彈性編配相關課程與活動，妥善規劃設計

，安排於適當時間實施。 

    （四）學期開始，各校應先公布選定之社團項目，並調查各班學生志

願參加項目，以作分組之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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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五）學期結束，各社團應將全學期課程與活動成果彙報各校承辦處

室備查。   

七、各校發展社團活動之經費收支標準如下： 

    （一）社團活動所需之經費本受益者付費之原則，得向學生收費。由

參加該社團之學生平均分攤，並應通知家長，不得另立名目收

費。得收費項目為： 

         1、課間社團：得收取教材費、學習材料費、鐘點費。 

         2、課後社團：得收取教材費、學習材料費、鐘點費、行政費。 

    （二）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： 

         1、課間社團之內聘教師不得額外支領鐘點費。 

         2、課後社團之內聘教師鐘點費國小以每節四十分鐘計，國中以

每節四十五分鐘計，並依「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

費支給基準表」支給。第八節以後之鐘點費，得依「教育部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

扶助作業要點」支領。 

         3、外聘教師得依教師之學經歷或專業能力等級或教學需求依內

聘教師鐘點費標準酌予提高，最高以不超過新臺幣一千六百

元為限，並應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（助教得減半以下支付）

。 

     （三）課後社團經費使用分配以教師鐘點費占百分之七十、行政費 

占百分之三十（包括工作人員加班費、業務費、旅運費、水

電費及充實教學設備費等相關必要費用）為原則，費用不足

時，以支付教師鐘點費為優先。教材、學習材料費另收。 

（四）各校應明訂社團退費計算方式，並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     1、學生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出者，退還教師鐘點 

費及行政費之七成；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 

一者，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之半數。參加社團活動期 

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還。 

          2、教材及學習材料費應全額退還，但已購置成品者，發給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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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。 

          3、社團因故未能開班上課者，應全額退還費用。 

          4、各校所定之退費金額，不得低於前三款所定之標準。 

          5、學校因故或放假未辦理課後社團活動之節數，應擇期補課 

或退還未上課之費用。 

（五）弱勢或清寒學生，具發展潛力及學習動機者，學校得鼓勵其

參加課後社團，並酌予減免收費。經費來源得運用各類學生

輔導及相關愛心扶助計畫等經費支應。   

八、社團活動經費應以「代收代付」方式，納入各校專戶存款專款專用，

其管理及支用應依「新竹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

收支辦法」以及相關會計法規處理。   

九、學校外聘社團指導教師前及聘用期間，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性侵害

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、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

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外聘運動教練進（運）用

及不適任通報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辦理定期查閱。 

   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及學校

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等相關規定，如有違反者，學校應依各該法

規之規定處理；學校並應為必要之措施，避免家長個別聘用。 

   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於學校服務期間如有違反前項規定情形而有終止

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之必要者，其調查程序準用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，並應配合調查及處置。 

前三項外聘社團指導教師均含助理教師。 

十、學校為發展社團活動，得適用或準用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 

考核辦法，對內聘指導教師及業務相關人員考核獎勵。 

本府得不定期視導考核學校社團辦理情形。 


